
公告编号： 2025-005 

证券代码：40018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 必康 3           主办券商： 山西证券 
 

 
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4月25日召

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

议。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 

一、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 

经深圳正一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计，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1,096,299,895.62(合并报表)，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未分配

为 -3,844,502,456.98 元 ( 合 并 报 表 ) 。 母 公 司 2024 年 度 实 现 净 利 润 -

69,548,107.84元，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

757,426,403.87元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6 号——权益分

派》及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(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) 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公司2024年度经营情况及2025年经营预算情况，公司拟定2024年度利润

分配预案为：不派发现金股利，不送红股，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公司的未分

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。 

  

二、2024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

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所制定的利润分配政策，公司在当年盈利、累计未分配利润

为正值，且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等事项（募集资金

投资项目除外）发生的前提下，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。每年以现金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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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期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%。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

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%。 

鉴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于流动资金需求较大，考虑到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

现状、公司流动性压力大的情况，以及各项业务尚需要大量的资金，为保障公司正

常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，实现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

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，综合考虑公司长远发展和短期经营发展实际，公

司拟定2024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，留存收益全部

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、偿还债务、未来投资和发展。 

 

三、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 

 

公司将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，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、全

体股东要求和意愿、投资需求、现金流状况、资金成本以及融资环境等因素，

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，可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的局

面，从而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。今后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

形式对投资者进行回报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综合

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，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，与投资者共

享公司发展的成果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 

经与会董事讨论，结合公司目前经营现状、资金状况及未来发展需要，为

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，实现公司持续、稳

定、健康发展，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，综合考虑公司长远发展和短

期经营 发展实际，公司拟定2024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

转增股本，留存收益全部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、偿还债务、未来投资和发展。

本次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事项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董事会同意

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五、监事会意见  

经审议，监事会认为，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提出的《公司2024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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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利润分配预案》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经营状况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，有助

于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监事会同意

该利润分配预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；  

2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
